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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游茜如

電話：03-3322101#7404

傳真：03-3380497

電子信箱：06305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設字第110002364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各級學校推動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一案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配合全國國中小學設置冷氣政策，行政院指示配合進行校

園推動設置太陽光電計畫，以平衡裝設冷氣所增加之耗

能，太陽光電安裝於屋頂亦可降低建築物室內溫度節省冷

氣耗電，達到校園創能減熱效果。

二、本市業已推動市有公用房舍屋頂及公用設施設置太陽光電

發電系統，另行政院已列管各校應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設

施，請各校儘速委由本府經濟發展局辦理統一標租或自辦

標租，全案應於111年5月底期限前完成設置。

三、相關措施請貴校依「桃園市市有公用房舍屋頂及公用設施

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」辦理，另依同要點

第13條規範獎勵金使用，內容略以：「…管理機關得於編

列下年度預算時，以上一年度經營年租金實收數之百分之

五十編列為獎勵金。但經專案簽准者，得提高至百分之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00001745

■■■■■■總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3/22 08:4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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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。前項獎勵金得用於教育宣導、節能減碳改善工程、公

有財產修繕或其他經管理機關認為顯有必要者。但不得發

放個人獎金。經營年租金依第一項規定編列獎勵金後尚有

餘額時，得由標租機關編列預算，作為再生能源發展及節

能減碳業務之用。」故各校倘自辦標租，至少有百分之三

十之經營年租金應用於再生能源發展及節能減碳業務之

用。

四、又，學校建置屋頂型太陽光電設備及學校設置光電球場2

項，業經教育部納入「110年度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

般性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」，涉及中央對本府考核評分，

請貴校務必配合政策推動執行。

五、相關執行疑義，可電洽本府經濟發展局綠能專案推動辦公

室(承辦人謝小姐，連絡電話：03-3322101#5785)或本局承

辦游小姐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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